
現時，證監會通過香港聯合交易所  (聯交所) 的交易系統，只可以
知悉哪些交易所參與者  (即與聯交所系統直接對接的券商) 就證券
買賣下單。

當出現可疑交易時，證監會需要向券商索取該項交易背後的實際
投資者資料，限制市場監察工作的有效性。

通過投資者識別制度，證監會可更快得悉下單投資者的資料。這
有助提升證監會的市場監察功能、保持市場的廉潔穩健並加强投
資者保障，使市場行穩致遠。

制度要點及所需的投資者配合

資料保密
資料庫內的資料將加密處理，並僅讓證監會及聯交所的獲授權人員查取。任何資料查
取的舉動將備有詳細紀錄，而未經授權的登入將被調查。保密資料庫將設置資料保安
及資料查取監控措施。該等措施會定期更新，以緊貼最新的科技發展情況。

註1： 如投資者的投資戶口設於銀行，則由該銀行取得該個人投資者的同意書並遞交個人身份證明文件資料予保密資料庫。
註2：“ 券商客戶編碼”為每名券商及銀行內部編配給各客戶的一個編碼。券商和銀行在下單操作時必須輸入自身的中央編號和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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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識別制度

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到交易指令內。在下單過程中，券商及銀行並不需要輸入投資者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和身份證號碼。

此單張簡介投資者識別制度及需要留意的事項。該制度最早將於2022下半年實施。想知道更多資料，
請瀏覽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網頁 。

為何推行投資者識別制度？

制度實行後，在調查可疑市場活動時，證監會將利用券商在下單時已
輸入的“券商客戶編碼”，查閱與保密資料庫內匹配的投資者身份資
料，從而快速有效地找出相關的投資者。

在投資者識別制度下，券商會把個人投資者客戶的身份證明文件資料 (包括姓名，身份證明文件
的發出地、類別、號碼) 遞交予聯交所的保密資料庫。如投資者持有香港身份證，但先前用了其
他身份證明文件開戶，券商將跟進並更新其個人身份證明文件資料。

為遵守《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券商必須取得其客戶的同
意書，才可把客戶的個人身份證明文件資料交予保密資料庫。
未有提供客戶同意書予其券商的客戶可繼續售出其持有的證
券，但需在提供客戶同意書後，方可繼續購買證券。

https://www.sfc.hk/tc/Rules-and-standards/Investor-Identification-and-OTC-securities-reporting

